
委托书

江苏新清源环保有限公司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公司年产 30 万平方米玻璃门、窗生

产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

现委托贵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请接受委托后尽快

开展工作。

建设单位：陕西中科玻璃有限公司

2018 年 10 月 20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